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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山一意
倦
興
亡
日
﹒
史
筆
如
繩
定
是
非
(
F
V學
中
研
所
碩
士
研
究
一

|

勞
思
光

「
基
源
問
題
研
究
法

」
的
省
察

陳
旻
志

一

「正
名
』
」
'
繼
而
陳
述
這
碰
見
個
論
趣
的
理
論
關
聯
。

再
如
論
韓
非

學
說
中
的
基
源
問
題
﹒

.

「
韓
非
思
想
中
之
基
源
問
題
僅
是
﹒

﹒

『如
何
妓
富
強

』
或
『如
何
建

立
一
有
力
統
治
?

』
至
於

H
M性
論
及
宇
宙
論
等
方
面
，
則
韓
非
子

S
R空
無
所
有
。

」
(
註
口

)

如
論
佛
教
與
印
度
傳
統
思
想
仍
有
一
共
同
之
基
源
問
題

。

此
即
「

『
如
何
離
肉
生
命
之
苦
?
』
'
亦
可
稱
為
『
離
苦
』
之
問
題
或「離
苦
』

之
要
求
。

」
(
註
時
)

上
舉
三
例
是
勞
氏
在
全
書
中
﹒
明
確
指
出
「
基
源
問
題
」
何
在
的

段
落
。

為
何
勞
氏
不
在
敘
述
各
家
思
潮
之
前
，
即
予
以
明
定
其
基
源
問

題
，
繼
而
輔
以
各
家
主
要
論
題
或
次
要
論
題
，
以
求
直
接
貫
徹
方
法
上

的
旨
趣
?
勞
氏
個
人
的
說
明
如
左
﹒
.

「
第
二
卷
的
寫
法
基
本
土
仍
和
第
一
卷
相
同
;
唯
一
的
差
異
是
我

不
曾
處
處
明
顯
他
標
出
各
家
式
各
學
派
的
軍
源
問
題

』
|
|
儘
管

我
所
用
的
方
法
並
無
大
改
變
•.
... 

」
「
我
們
所
發
現
的
最
根
本
問

題
，
即
是
在
理
論
意
義
土
最
能
統
攝
其
他
問
題
的

『基
源
問
題

』了

。

一
個
理
論
的
基
源
問
題
可
能
不
止
一
個
，
但
又
要
我
們
找
到
一

個
基
源
問
題
，
具
有
統
楊
大
部
采
全
部
問
題
的
理
論
功
能
，
我
們

就
不
必
多
列
基
源
問
題
;
這
是
所
謂

『精
簡
原
則

』﹒••.. 

自
然
，
如

呆
一
個
理
論
實
在
內
容
雜
亂
，
含
有
好
幾
個
基
源
問
題
，
各
不
相

闕
，
我
們
也
祇
好
多
列
幾
個
基
源
問
題
，
作
為
我
們

「理
論
這
原
』

的
結
呆
。

」
(
註
的
)

前
述
引
文
，
正
可
以
作
為
勞
氏
方
實
際
操
作
土
的
補
充
說
明
，
透

清
-均

月
乳
第
一
九
卷
第
士
于
期
總
號
第
二
二
八

三
、

基
源
法
的

實
踐
，

兼
評
勞
氏

〈
新
編
中
國
哲
學
史
〉

勞
氏
中
國
哲
學
史
斯
作
，
全
書
三
卷
四
巨
珊
，
耗
時
十
載
，
這
也

是
民
國
以
來
，
寫
作
哲
學
、
思
想
史
之
風
潮
下
，
第

一
部
提
出
個
人
方

法
自
覺
與
系
統
的
著
作
，
因
此
我
們
若
要
其
體
檢
證
基
源
法
的
原
理
和

效
用
，
勞
氏
哲
學
史
著
作
中
的
具
體
實
踐
，
就
是
最
理
想
的
驗
證
取
徑

。

今
分
就
其
全
書
中
論
及
基
源
問
題
、
運
用
方
法
、
設
峙
中
、
實
例

(
即

重
要
哲
學
主
題
之
釐
析

)
，
以
及
分
期
問
題
，
作
為
探
討
的
幾
個
側
面

，

並
進
士
一
口
其
中
國
哲
學
史
寫
作
的
評
價
問
題

。

U
U基
祖
師
間
題
的
揭
示

基
源
問
題
既
然
是
一
個
哲
學
思
潮
或
一
個
哲
學
派
興
起
，
最
根
源

的
本
質
因
素
，
由
此
觀
之
，
在
論
述
中
國
哲
學
的
遞
進
歷
程
中
，
諸
家

各
派
的
理
論
闡
釋
，
當
以
基
源
問
題
的
揭
示
，
作
為
目
的
及
主
要
訴
求

，
綜
觀
勞
氏
全
書
中

，

曾
實
際
空
間
明
基
源
問
題
者
，
凡
數
見
.

如
論
句
子
學
說
的
基
源
問
題

.. 

「
『如
何
建
立
一
成
就
被
義
之
客

觀
軌
道
』
'
益
的
手
之
價
值
哲
學
，
於
主
體
祉
亦
無
所
見
，
放
其
精

神
落
在
客
觀
秩
序
上
，

然
以
主
體
之
義
不
頓
，
所
言
之

『客
觀
化
』

亦
無
杖
。

」
(
註
v
m)

勞
氏
在
標
明
其
句
子
的
基
源
問
題
之
彼
，
逆
反
示
其
主
要
理
論
「
性

惡
與
師
法
」
、
「
心
與
天
」
、
「
君
典
禮
」
、
「

「學
』
觀
念
與



過
此

一
補
充
，
我
們
大
體
可
以
暸
解
，
全
書
並
不
如
同
哲
學
史
教
科
書

般
公
式
化
地
展

示
理
論
絡
﹒
，
反
在
剖
析
問
題
的
意
向
性
與
理
論
關
聯
上

，
較
能
顯
見
勞
氏
的
用
心
著

墨
所
在
，
此
即
前
文
論
及
基
源
法
「
問
題

的
獨
立
思
考
」
階
段
中
，
提
及
勞
氏
之
於
「
本
質
問
題
」
和
「
發
生
問

題
」
的
嚴
格
疏
鑑
所
在
，
筆
者
據
此
訂
名
為
勞
氏
哲
學
方
法
理
論
構
作

中
的
「
二
重
思
維
」
'
此
點
即
表
現
於
勞
氏
個
人
對
於
問
題
的
質
性
和

相
互
關
係
上
的
前
理
解
﹒
.

「
對
於
哲
學
史
的
方
法
問
題
，
人
們
的
爭
執
和
懷
疑
，
主
要
是
集

中
在

『表
述
所
關
範
閩
中
的
學
說
時
，
應
用
何
種
方
法

』
一
點
上
。

要
對
這
個
問
題
作
一
確
實
解
答
，
我
覺
得
有
兩
件
事
須
先
有
明
繪

了
解

。

其
一
是
.• 

理
論
本
身
與
其

『發
生
歷
程
』
的
區
分
問
題
..•.. 

至
於
理
論
本
身
的
內
含
意
義
，
卻
與
這
種
發
生
歷
程
沒
有
一
定
闊

的
唸••••.. 

哲
學
沒
論
自
然
也
不
例
外

。

在
我
們
不
了
解
哲
學
揮
社
論
的

嚴
格
意
義
時
，
每
每
不
知
不
覺
地
忘
記

『哲
學
』
問
題
的
客
觀
性
;

因
此
常
將

『發
生
壓
程
』
與
『內
含
意
義

』
相
混
;
也
之
就
有
種
種
謬

誤
的
看
法
出
現
.••.•• 

其
實
，

一
個
理
論
本
身
是
真
是
偽
，
自
有
客

觀
按
證
可
逸
，
與
它
﹒
由
誰
提
出
，
為
何
提
出

，

並
無
一
定
閥
的
嘛
。

」
(
註
切
)

勞
氏
構
作
基
源
法
的
進
路
，
即
可
約
化
為
「
理
論
標
準
」

(
關
涉

了
思
想
本
質
，
以
及
哲
學
理
論
的
根
源
問
題
與
理
論
關
聯
的
內
因

)
與

「
歷
史
標
准
于
」
(
關
涉
了
思
想
發
生
的
外
緣
事
件
和
歷
史
起
源
問
題

)

，
而
這
兩
個
相
對
的
問
題
剖
析
進
路
，
在
前
提
土
是
必
須
異
質
的
截
然

分
剖
，
以
利
於
面
雜
亂
的
哲
學
材
料
時
，
作
進

一
步
系
統
性
的
分
析
、

界
說
，
但
在
實
際
推
論
過
程
中
，

二
者
卻
有
相
互
影
響
的
脈
絡
可
尋
，

此
為
筆
者

「
二
重
思
維
」
的
界
說
所
在
，
這
組

二
重
思
維
的
相
互
運
用

，
可
自
如
下
勞
氏
在
是
書
中
展
現
的
成
效
說
明

。

「
說
中
商
哲
學
興
起
以
前
的
古
代
思
想
而
誨
，
我
們
應
該
注
意
的

範
困
即
是
以
下
兩
類
觀
念
.• 
第
一
•• 

與
後
世
哲
學
理
論
有
內
在
意

義
的
關
條
之
概
念
，
例
如
詩
經
、
會
經
中
來
些
觀
點

。

第
二
.
. 
與

清
A川旱
λ
全
心

給
山
意
倦
興
亡
日

-
i
g
入
伊
軍
妒
繩
定
是
非
(
下
)

後
社
』
哲
學
思
想
之
演
變
有
發
生
意
義
的
關
條
之
各
種
觀
念
，
為
早

期
信
仰
及
風
俗
中
所
含
有
的
觀
點

。

」
(
註
訂
)

此
處
勞
氏
即
強
調
「
理
論
意
義
」
和
「
歷
史
淵
源
」
這

二
組
不
間

的
思
考
面
向

。

再
如
論
漢
代
思
想
之
淵
源
﹒
.

「
就
漢
代
而
言
，
漢
代
政
治
制
度
之
設
計
，
最
令
先
秦
儒
家
之
思

想
;

而
漢
代
之
思
想
則
述
表
沒
儒
這
二
家
之
沒
落

。

」
(
社
詔
)

而
此
一
歧
異
銜
突
的
理
據
所
在
•. 

「
-
時
代
之
思
想
，
可
影
響
後
一
-
時
代
之
制
度
，
但
要
不
能
影
響

當
時
e

之
制
度
;
反
言
之
，
一
時
，
代
之
剎
皮
特
色
，
亦
大
祇
皆
來
自

前
一
時
之
思
想
，
而
不
必
關
涉
同
時
之
思
想

。

此
理
至
為
漢
頰
，

蓋
思
想
影
響
制
度
，
例
必
經

-
h
a
扭
扭
釀
過
程
;
當
某
種
思
想
表
現
為

一
新
制
度
時
，
後
起
之
思
想
可
能
另
有
新
轉
向

。

因
此
，
一
時
代

之
思
想
與
剝
皮
間
，
值
可
呈
現
種
種
歧
異
街
突
，
益
非
必
然
互
相

配
合
。

此
點
亦
治
哲
學
史
及
思
想
史
念
所
主
留
意

。

」
(
註
的ω
)

藉
由
「
二
重
思
維
」
的
剖
析
，
不
僅
思
潮
的
內
因
外
緣
皆
能
予
以

有
效
的
區
別
，
進
而
放
置
「
史
」
的
宏
觀
中
，
即
現
思
想
和
社
會
制
度

的
關
係
.
，
而
二
重
思
維
更
能
在
哲
學
論
題
上
，
判
定

一
種
思
潮
在
整
體

哲
學
義
理
間
架
中
的
位
址

，

例
如
在
論
及
思
潮
駁
灘
的
漢
代
哲
學
階
段

，
評
陰
陽
五
行
入
主
漢
代
之
因
故
﹒
.

「
但
此
種
思
想
與
儒
學
相
距
本
甚
遠
。

何
以
能
丈
配
漢
儒
思
想
，

此
則
為
中
，
期
中
國
哲
學
演
變
史
中
一
大
問
題

。

此
問
題
應
由
兩
方

面
解
釋
。

第
一
•. 

就
理
論
原
因
或
內
在
因
素
講
，
則
儒
學
自
始
即

為
一

『生
活
之
哲
學
』
;
由
孔
孟
之
努
力

，

比
『生
活
之
哲
學
』
逐
漸

進
展
而
成
為

『德
性
之
哲
學
』
;
其
系
統
甚
大
，
進
境
甚
為
，
然
獨

且
昕
一『宇
宙
論
』
。

嚴
格
言
之
，
『宇
宙
論

』為
一
種
幼
稚
思
想
，
備

學
始
能
直
見
自
覺
心
之
大
本
，
德
性
之
真
源
.•
••
.• 
故
在
句
子
之
仗

，
心
性
之
本
義
不
明
;
從
事
儒
學
者
各
入
歧
途

。

其
中
遂
有
尋
求

宇
宙
論
者
，
而
陰
陽
五
行
之
說
遂
漸
漸
侵
此
類
儒
生
心
念
中

。

」

(
註
圳
的
)
。
「
第
一
一.. 
就
歷
史
原
因
或
外
在
因

素
論
之
，
則
秦
火

封



油
滑
湖
月
刊

第
一
九
卷
第

三
一
期
總
號
第
二
二
八

一
劫
，
經
籍
散
絞

。

狹
書
之
禁
文
獨
寬

k
r

笈
之
韋
戶
，
故
易
經
之
傳

獨
盛
。

而
說
易
者
文
有
孟
喜
之
徒
，
多
用
陰
陽
災
變
之
說
，
故
陰

陽
五
行
之
觀
念
，
乃
首
先
通
過
易
經
而
侵
人
儒
學

。

」
(
註
鈞

)

再
者
，

二
重
思
維
的
施
用
，
並
非
片
面
地
以
為
「
歷
史
決
定
論
」

或
「
思
想
可
以
主
導

一
切
」
的
兩
極
色
彩
，
而
是
透
過

二
重
問
題
面
向

，
還
原
思
想
的
實
然
面
目
，
繼
而
進

一
步
強
調
思
想
根
源
所
在
，
並
以

此
為

綜
評
哲
學
史
之
「
設
準
」

(
設
準
之
詳
實
，
待
後
文
再
述

)
，
如

論
董
仲
舒
思
想
之
定
位
，
即
以
德
性
根
源
的
安
立
問
題
，
作
為

二
重
思

維
的
探
討
龍
的
﹒
.

「
即
德
性
根
源
何
在
之
問
題
。

此
不
僅
是
儒
學
之
大
問
題
，
亦
一

切
哲
學
象
統
涉
及
德
性
價
值
待
所
必
須
注
意
之
問
題
﹒

•.•
.. 

凡
『
根

源
』
不
明
特
，
談

『完
成
』
之
過
程
即
全
無
意
義
...... 

前
卿
不
解

『德

性
根
源
』
之
義
，
故
有
『師
法
』
之
說
。

而
董
氏
所
謂

『教
訓
』
，
即

每
卿
所
謂

「師
法
』
也
﹒..••. 

董
氏
則
取
陰
陽
五
行
之
幼
稚
思
想
為
基

礎

，
遂
有

『天
人
』
關
條
之
謬
說
，
而
將
價
值
及
德
性
根
源
鋒

A
W一

宇
宙
論
意
義
之

『夭
』矣
。

」
(
註
巾
的
)

口
方
法
的
運
用
層
面

勞
氏
基
源
法
的
構
作
模
式
，
正
是
莫
基
於
他
個
人
之
肝
、
哲
學
史
寫

作
目
的
前
提
，
以
及
哲
學
問
題
牽
涉
層
面
的
解
決
取
徑
，
「
前
修
禾
密

、
後
續
轉
精
」
的
方
法
自
覺
，
是
勞
氏
之
於
方
法
實
踐
上
的
態
度
，
由

此
觀
點
來

察
核
全
書
時

，
我
們
可
以
具
體
比
較
出
前
章
檢
討
發
生
、
系

統
、
解
析
研
究
法
時
，
這

三
者
的
優
長
所
在
.
，
而
基
源
法
之
完
成

，
也

必
須
仰
賴
這

三
者
在
不
同
的
問
題
脈
絡
中
，
實
際
運
用
的
成
效
，
今
剋

就
全
書
中
，
涉
及
方
法
運
用
的
實
例
，
作
為
驗
殼

。

l

「
發
生
研
究
法
」
，
多
半
施
用
於
剖
析
恩
潮
的
歷
史
起
源
問
題
，
以

及
哲
學
文
獻
的
考
證
層
面
，
相
當
適
用
於
哲
學
思
想
的
起
點
探
討
和

外
緣
考
察
﹒
例
如
論
中
國
古
文
化
傳
統
之
形
成
，
認
為
「
陳
述
已
有

之
思
想
，
不
能
不
滿
足
某
種
史
學
意
義
的
要
求

。

本
章
諭
古
文
化
傳

統
之
形
成
，
則
屬
史
學
意
義
的
陳
述

••
.•.. 
實
屬
古
代
史
之
部
分
考
證
的

.• 
蓋
古
文
化
傳
統
之
影
響
於
日
後
哲
學
思
想
者
，
主
要
即
為
殷
周

民
族
相
爭
所
引
生
之
南
北
文
化
傳
統

。

」
(
註
訂

)

繼
而
論
「
綜

合
資
料
」

(
註
怨

)
與
「
原
始
史
料
」

(
註
m
U)
的
處
理
態
度
.. 

「

原
始
史
料
與
地
下
材
料
相
輔
，
即
為
古
代
研
究
之
最
重
要
依
據
;
至

於
綜
合
史
料
中
雖
間
或
亦
有
可
信
之
紀
述
，
僅
可
視
為
輔
助
資
料
而

已
，
故
考
種
古
史
之
第

一
設
準
即
為
•. 
周
末
經
綜
合
之
傳
說
資
料
興

地
下
資
料
相
配
，
以
檢
定
綜
合
資
料
，
而
不
以
綜
合
資
料
為
依
據

。

其
次
，
專
就
傳
說
資
料
而
盲
，
大
援
皆
屬
零
星
片
段
，
運
用
時
勢
須

另
加
解
釋
及
組
合

•..••

. 
作
古
史
論
斷
時
，
但
能
視
為
最
高
可
能
之
說

，
而
不
應
視
為

一
定
不
移
之
論

。

此
可
為
第

二
設
準
」

。
(
註
約

)

論
老
子
思
想
之
發
生
研
究
，
則
涉
及
了
六
大
問
題

•. 

姓
名
、
孔
子
間

禮
，
出
關
及
著
書
、
年
齡
、
老
萊
子
及
太
史
僑
、
世
系
問
題
等

(
註

訂

)
，
繼
而
以
此
界
定

〈道
德
經
〉
之
發
生
研
究

(
時
代
問
題

)
，
則

關
涉
了
如
下
數
點
﹒
-

A

道
德
經
文
體
為
顯
明
韻
文
體

•.••.. 

考
道
德
經
時
，
祇
能
就
其
文
體

推
知
此
喬
馬
南
人
著
作
，
不
能
確
定
時
代

。

B

道
德
經
中
部
分
材
料
乃
先
於

(
莊
子

)
天
下
篇
而
存
在
者
，
即

此

書
有

一
部
分
材
料
應
在
天
下
篇
之
前

。

C

道
德
經
之
成
書
雖
僅
可
較
晚
，
但
凡
相
應
於
天
下
篇
所
述
各
觀
念

之
部
分
，
則
應
視
為
先
於
莊
子

。

D
A
7本
經
文
中
雜
亂
處
甚
多

。

但
觀
韓
非
子
解
老
喻
老
各
篇
，
所
據

者
數
十
處
，
比
自
見
今
本
道
德
經
中
••.•
•• 
茲
可
作

一
假
定
，
即
.. 

道

德
經
文

一
部
份
材
料
先
於
莊
子
，
另

一
部
份
則
可
能
遂
漸
為
後
人

增
附
而
成

。

至
韓
非
子
時

，

今
本
已
大
致
形
成

。
(
註
詔

)

2

發
生
研
究
和
系
統
研
究
法
兩
者
，
在
處
理
較
受
爭
議
之
哲
學
論
題
時

，
亦
可
收
考
禮
和
義
理
上
的
效
用
，
例
如
「
中
庸
」
的
定
位
問
題
，

即
中
庸
究
竟
當
定
位
於
先
秦
亦
或
漢
代
思
想
中
，
勞
氏
即
根
據
這

二

種
研
究
法
的
進
路
，
加
以
學
肌
分
理
.
，
透
過
發
生
研
究
，
中
庸
之
間
心



想
脈
絡
和
用
語
而

言
間
，
如
同
禮
記
各
篇
的
年
代
問
題
，
當
不
早
於
戰

國
末
期

。

就
系
統
研
究
而
盲
，
中
庸
之
思
想
內
容
是

一
個
儒
學
的
形

上
學
理
論
，
據
整
個
先

秦
儒
學
系
統
考
索
下
來
，
不
屬
於
先
秦
儒
家

之
旨
趣
，
先
秦
之
形
上
學
觀
念
，
祇
見
於
道
家
及
名
家
之
說
，
苟

子

評
這
三
家
時
，
也
只
能
就
道
德
及
政
治
問
題
著
眼
，
並
未
純
就
形
上

問
題
討
論

。

復
改
綜
合

二
個
方
法
的
理
據
，
中
庸
當
視
為
禮
記
之

一

部
分
，
且

書
中
「
天
」
的
觀
念
，
是
取

「
形
上
天
」
之

意
義
，
實
乃

總
結
戰
國
末
年
及
秦
漢
之
際
形
上
學
及
宇
宙
論
旨
趣
之
轉
盛
，
因
此

不
能
將
其
作
為
先
秦
儒
學
的
典
籍
，
勞
氏
並
以
此
斷
干

一
日.. 

「
便
將
中

庸
看
成
先
秦
儒
學
的
重
要
資
料
，
進
而
將
中
庸
的

『形
上
天

」
觀
念
看

作
先
秦
儒
學
的
中
心
觀
念

。

其
實
理
論
好
壞
是

一
事
、
作
品
時
代
又

是

一
事
。

中
庸
縱
好
，
不
能
代
表
先
秦
儒
學

。

」
(
註
叫
“
)

此
外
系
統
研
究
法
，
有
助
於
匯
統
哲
學
史
打
破
斷
代
，
直
取
義
理
脈

絡
的
綜
合
歸
納
，
對
於
哲
學
問
題
在
整
個
歷
史
問
架
中
的
來
繼
、
轉

化
過
程
，
可
見

其
模
概
，
例
如
論
來
明
儒
的
共
同
課
題
之
一
「
成
聖

工
夫
」
'
勞
氏
即
透
過
系
統
法
之
綜
理
，
而
有
三
種
系
列
之
別

(
雙

行
、
直
貫
、
合

一
).. 

「
宋
儒
自
灘
溪
以
下
，
吉
及
成
聖
工
夫
，
皆

有
分
動
靜
之
假
定

。

，
蓋
皆
可
溯
源
於
中
庸
之

盲
『
中

』
與
「和
』
、

『未

發
』
、

『已
發
』..
. 
﹒
而
激
溪
之
工
夫
亦
遂
有

『主
靜
』
與
『知
幾
」..... 
. 

至
伊
川

立
『主
敬
』
及

『致
知
』
為
工
夫
宗
旨
﹒...
.. 
但
朱
熹
自
身
對

『未

發
』
及
『已
發

』
工
夫
反
覆
思
索
，
遂
有
種
種
較
細
之
分
別

... 
其
歸

宿
乃
為

「靜
存
』
及
『動
察
』
之
雙
學
.. 

﹒
象
山
強
調
『本
心
』
及

『先
立

乎
其
大
半
丘
，

立
場

雖
甚
明
朗
，
工
夫
論
則
甚
簡
單

。

陽
明
立

『良

知
』
以
顯

主
體
性....
.. 
革
山
之

『意
』
即
起
驗
主
體
之
自
覺
定
向
能
力

.. 

『誠
意
』
亦
既

此
能
力
之
充
分
足
顯
現
也
﹒

... 

故
莊
山
之
學
可
用

『合
一
觀
」
表
其
歸
宿

。

」
(
註
釗

)

3

解
析
研
究
法
是
勞
氏
全
書
中
，
運
用
最
多
的
取
徑
，
因
為
勞
氏
分
外

強
調
哲
學
問
題
在
哲
學
史
中
的
「
理
論
關
聯
」
所
在
，
而
邏
輯
意
義

的
解
析
、
推
論
、
則
有
助
於
鑑
別
問
題
的
脈
絡
和
盲
點
，
例
如
論

墨

嘻
A
g文
全
心

給
山
意
倦
興

亡
日
﹒
支
筆

，
如
繩
定
是
非
(

下
，
)

經
中
之
邏
輯
理
論
，
即
牽
涉
有
四
點
問
題

.. 
同
異
、
堅
白
、
「
名
」

與
「
謂
」
﹒

一
般
知
識

。
(
註
犯

)

論
萄
子
的
「
正
名
」
說
，
則
界
說
「
共
名

」
、
「
別
名
」
和
「
普
遍

」
、
「
特
殊
」
的

邏
輯
意
涵
，
以
及
外
延
的
問
題

(
即
萄
子
正
名
篇

所
謂
『
大
』
)
。
而
於
墨
經
之
論
題
中
，
解
析
經
文
中

「
小
故

」
即
「

必
要
條
件
」
、
「
文
故

」
即
「
充
足
必
要
條
件

」
;
「
此
二
者
皆
表

命
題
之
真
值
關
係

。

」
(
註
犯

)

又
如
疏
別
義
理
性
最
強
且
論
題
糾
葛
最
甚
的
宋
明
理
學
階
段
時
，
解

析
法
亦
能
奏
效
，
例
如
論
程
明
道

一
節
中
，
對
於
「
性
」
之
義
界
，

就
有
「
共
同
」
、
「
殊
別
」
二
義
和

三
層
次
之
解
析
.
，
所
謂
「
共
同

義
」
'
乃
指
天
道
之
性
，
即
人
同
於
物
者
，
「
殊
別
義
」
乃
指
天
道

之
性
，
即
人
異
於
物
者

，

「
殊
別
義

」
乃
本
性
所
在
，
是
人
異
於
物

者
.
，
據
此
進
而
有
三
大
理
論
層
吹
之
外
屬
，
勞
氏
並
附
間
解
及
說
明

白
白
白丌1
一

-
司

-
u

一

別
之

r
牛
J

、
「

馬

引
叫
一
之r
主
性

J
)
-
J

、
r
人
J
等
)

]-
五
一

(
共
間
，
詛
)

(
白
天
這
)

一
一
(
辨

別
聲
)

一
(
自
再也
之
持
辣
存
在
)

「
專
就
第

一
層
看
，
則
即
是
以

『性
』為
『天
道
』
，
或
『天
地
之
大
德
」

.
，

若
將
第

一
層
與
第

三
層
之
個
別
存
在
直
接
連
通

，

則
可
說
在
每

一

個
別
對
象
中
均
表
現

『性
』
或
『天
道
』
，

如
此
即
只
有

『共
同
義
』
之

『性
』
，
而
無

『妹
別
義

』
之
性
。

如
此
結
構
之
遑
論
，
必
有
宇
宙
論
成

份
，
因
下
落
之
第

三
層
，
即
當
前
之
宇
宙
現
象
界
也

。

倘
肯
定
第
二

層
之

『本
性
』..
.. 

故
即
可
成
為

一
形
上
學
系
統
，
而
不
必
含
有
宇
宙

論
成
份

。

」
(
註
訂

)

再
如
論
陽
明
學
之
哲
學
問
題
時
，
即
運
用
解
析
法
將
「
良
知
」
說
為

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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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
均
均
月
刊

第

一
九
卷
第

三
一

期
終
號
第
二

二
八

「
非
認
知
」
和
「
非
理
性
主
義
」
;
將
「
理
」
分
別
為
「
規
律
義

」

和
「
規
範
義
」

二
途
，
並
綜
合
「
心
」
、
「
理
」
、
「
良
知
」

三
大

論
題
，
作

一
斷
言.. 

「
第

一
﹒
陽
明
之

『心
』
乃
就
自
覺
活
動
之
主
體
莒

;
而
『理
』則
取
規
範
義

。

故
『心
即
理
』
即
指

一
切
規
範
源
於
主
體
﹒
... 

第
二
.• 
作
為
規
範
義
之

『理
』
就
其
整
全
而
言
日
，
在
陽
明
即
稱
之
為

『
天
理
』
'
以
與
『人
欲

』
互
別
••.••. 

分
說
時
，
因
可
將

「天
理
』
說
為

『所
知
』
，
但
就
主
體
自
身
盲

，

?良
知

』即
是
建
立
規
範
之
能
力

.• 
故

又
說

『良
知
即
天
理

』或
『天
理
」即
是

『良
知

』
。

第
三.. 
『天
理
』
非
事
物
之
理
，

『良
知

』亦
非
對
事
物
之
認
知

..

...
• 
決

不
可
與
歐
洲
之

『理
性
主
義

』
比
附

。

」
(
註
犯

)

4

解
析
法
雖
長
肝
、
分
析

問

題
之
盲
點
;
卻
不
能
處
理
貫
穿
的
觀
點

，

而

系
統
法
卻
能
加
以
綜
合
連
貫
，
若
能

二
法
相
互
配
合
，
則
系
統
法
不

能
解
決
的
歧
出
與
旁
生
部
分
的
問
題
，
佮
可
以
曲
解
析
法
的
長
處
來

勝
任
，
因
此
在
勞
氏
全
書
中
，
這

一
種
結
合
的
實
例
甚
夥
'
例
如
論
先

秦
哲
學
之
主
要
命
題

.. 

「
天
」
'

既
有
「
人
格
天
」

(
童
主
宰
性
有

意
願
可
壹百
)
，
「
形
上
天
」

(
重
實
體
性
有
理
序
和
規
律

)
之
別
，

又
分
屬
於
兩
個
不
同
的

二
組
系
列
思
想
，
前
者
如
詩
經
中

，

乃
至
墨

家
，
後
者
如
儒
家
;
又
如
論
「
命
」
'
下
分
「
命
令
義
」
、
「
命
定

義
」
二
別

，

且
各
有
代
表
性
之
思
想
家
之
論
點
.
，
此

二
刀
法
最
見
清

晰
的

效
果
，

則
當
以

鑑
別
來
明
儒
之
論
「
太
極
」
的
爭
議
，
據
勞
氏

的
解
析
份
判
，
太
極
之
論
至
少
有

三
個
系
統
，
筆
者
簡
表
如
下

-

1
1

周
濛
溪
式
|
無
種
所

生
l
t

次
序
義
(
綜
生
有

)

」

「
↓

Mh
上
宇
宙
氧
化
色
刷
品

可
太
懂
|
創
生
華

太
鍾

τ
“
朱
熹
式
l

道
之
兩
面
描
述
|
平
行
式
一「

氣
盛
|
超
越
護

r
i

王
船
山
式
|
陰
陶
海
合
之
名
|
以

太
僅
為
實
詞

「
就
『太
極
」
與
『無
極
』
而
言
口
，
朱
式
之
說
以
為

『太
極
』表
示

『有
理

』

，
而
『無
極
」表
示

『無
形
』
'
即
以
此
二
語
為
平
行
描
述
語

，..•
..
• 
此

點
在
前
章
論
灘
溪
之
學
時
已
及
之

。

此
說
固
與
激
溪
原
文
不
甚
合

。

」
(
詮
羽
)

朱
子
和
激
溪
之
大
異
處
，

即

在
於
視
太
極
和
無
極
乃
道
體

的
兩
面
描

述
(
創
生
和
超
越

)
，

「
無
極
」
在
濟
溪
系
統
中

視
為
太
恆
之
上
的

根
源
實
體
，
在
朱
子

則
視
為
描
述
義
，
因

此
二
家
之
系
統
乃
大
相
逕

庭
。

復
吹
王
船

山

謂
太
極
乃
主
「
陰
陽
之
渾
合
」

•• 

「
所
謂
『太
極
』

只
是
贊
詞
，
並
非
在
陰
陽
外
別
有
所
指

。

此
與
朱
熹
之
意
、
游
溪
之

意
皆
不
同

，

蓋
船
山
始

終
以
陰
陽
兩
種
功
能
之
流
行
為

『道
』
'
並
無

在
陰
陽
之
上
立

一
太
極
之
意
向
也

。

」
(
註
的
)

此
乃
奠
基
於
勞
氏

判
定
王
船

山
之
學
，

在
於
其
實
在
論
和
發
展
觀
的

系
統
上
，
藉
由
前
述
之
疏
別
，
論
太
極
的
旨
趣
，

即

可
因
解
析
法
之

義
界
，
以
及
系
統
法
的
表
述
，
豁
然
開
朗
.
，
繼
而
我
們
在
芳
法
的
處

理
層
次
上
，
將
牽
涉
到
基
源
法
所
強
調
的
「
全
面
判
斷
問
題
」
'
亦

就
是
如
何
透
過
「
設
準
」
的
安
立
，
以
統
攝
相
關
理
論

和
分
判
位
階

的
問
題
。

42 

日
設
準
的
效
應

勞
思
先
生
據
世
界
哲
學
史
的
配
景
，
探
討
中
國
哲
學

的
特
性
時

，

認
為
基
本
上
中
國
哲
學
是

一
種
以
「
主
張
」
為
重
的
哲
學

(
2

E
8
.

℃
Z
E

胃
口
℃
O
m
a
一
)
(
註
叫

)
，
因

此
在
研

究
態
度

上
，
勢
必
對

這一

些
一
「
主
張
」
作

一
衡
量
，
而
有
關
「
理
論
效
力
」
的
標
準
提

出

，
就
有

其
運
用
的
必
要
﹒

「
而
支
持
主
張
的
又
有
一
套
套
的
理

論
。

我
們
研
究
這
些
理

論
失

主
張
時
，
可
以
處
處
測
定
其

『理
論
效
力

』
。
即
如
宋
明
備
有
種
種

工
夫
u呵
呵，
其
中
皆
包

括
確
定

主
張
以
及
支
持
主
張

的
理
論
。

我
們

如
果
弄
清
楚
這
些
主
張
泛
在
實
踐
生
活
上
會
指
引
人
去
怎
樣
生
活

，
然
後
即
可
立
出
一
些

設
準
'

來
衡
皮
它
們
的
理
論
效
力
••.••• 

而



不
陷
入
門
戶
意
氣
之
事
，
並
且
也
可
以
由
此
遙
遙
顯
出
這
種
哲
學

思
想
對
人
生
問
題
的
普
遍
意
義

。

」
(
註
位
)

勞
氏
全
書
中
，
有
數
處
即
具
體
表
明
其
鑑
別
理
論
效
力
的
「
設
準

」
'
例
如
論
自
我
境
界
之
安
排
，
而
有
一
設
準
，
即
為

.• 

l

形
軀
我
|
|

以
生
理
及
心
理
欲
求
為
內
容

2

認
知
我
|
|

以
知
覺
理
解
及
推
理
活
動
為
內
容

3

情
意
我
|
|

以
生
命
力
、
生
命
感
為
內
容

4
德
性
我
|
|

以
價
值
自
覺
為
內
容

(
註
刊

)

並
據
此
判
定
孔
子
為
「
德
性
我
」
境
界
，
以
及
在
疏
理
老
子
思
想

問
題
時
，
亦
可
顯
見
其
特
重
「
情
重
我
」
之
境
域
，
而
否
定
其
他

三
者

。

又
如
論
孟
子
性
善
之
說
，
其
判
準
即
有
「
本
質
歷
程
」
和
「
發
生
歷

程
」
之
別
﹒
.

「
若
說
發
生
歷
程
講
，
則
就
『性
善
』峙
，
即
括
實
然
之
始
點
為
價

值
意
識
所
在
;
換
言
之
，
將
以
為
人
在
初
生
特
(
實
必
然
始
點
)
義
，

「
善
」
。

此
白
不
可
通
••..•• 

孟
子
欲
肯
定
償
值
意
識
為
自
覺
心
所

本
有
，
只
能
說
本
質
壓
程
講

。

此
所
以
孟
子

就
回
端
而
言
性
。

」

(
註
科
)

藉
由
本
質
歷
程
的
貞
定
，
方
能
結
合
價
值
哲
學
的

「
應
然
問
題
」

'

一
切
自
覺
和
實
踐
的
「
完
成
」
才
有
理
論
關
聯
上
的
切
合

。

並
進
而

論
及
價
值
哲
學
的
設
準
'
而
認
為
價
值
根
源
之
歸
宿
不
外
以
下
幾
種
﹒
.

第

一•. 

歸
於
『心
』
即
歸
於
主
體
性
，
如
儒
學
及
德
國
觀
念
論

。

第
二•. 

歸
於

『天
』
'
可
分
兩
類
•• 

l

非
人
格
化
之

『天
」
。
如
道
家
所
言
之

『自
然
』
0

2

人
格
化
之

『天
』
。
如
墨
家
所

占百
之
『天
士
丘
，
或
其

他
權
威

主
義

之
外
在
主
宰

。

第
三

一•• 
歸
於
形
軀
|
|

即
歸
於

『利
』
。
如
墨
家
之
部
分
思
想
，
及
其
他

功
利
論
者
所
持

。
(
註
的

)

由
此
來
判
定
萄
子
之
理
論
效
力
及
歸
屬
，
則
顯
見
其
困
境
，
乃
不

人
於
前
二
者
，
而
出
路
儘
有

二
個
可
能
，

一
是
歸
於
形
軀
、
另

一
則
是

隨
m
s文
士
心

船
山
貪
心
倦
興
亡
日

﹒
史
筆

如
，繩
定
是
非
(
下
)

權
威
，
由
此
判
定
萄
子
實
為
儒
學
之
歧
山
山
，
概
有
理
據
也

。

其
實
此

一

設
準
的
提
出
，
也
能
適
用
於
其
他
哲
學
思
潮
，
並
具
有
三
疋
程
度
的
普

遍
性
。

此
外
設
準
之
施
用
，
亦
能
為
哲
學
史
上
較
易
混
淆
的
專
家
或
門

派
，
予
以
理
論
上
的
鑑
別
，
和
系
統
上
的
安
立
，
如
勞
氏
在
宋
明
理
學

部
分
，
判
定
邵
雍
學
非
儒
家

(
註
必

)
，
又
如
以
「
客
觀
化
」
與
否
，

界
定
劉
華
山
學
說
，
在
宋
明
理
學
上
之
理
論
效
力
及
遺
留
問
題

。
(
註

衍
)

個
新
見
與
爭
議
!
|

「
中
庸
」
、
「
易
傳
」
以
及

「
-
4來
說
」
論
題

綜
觀
勞
氏
哲
學
史
全
書
，
可
見
其
+
刀
法
在
理
論
構
作
，
以
及
具
體

實
踐
上
的

一
貫
性
，
前

二
加
大
體
把
握
著
哲
學
文
獻
的
理
論
還
原
及
基

源
貞
定
的
工
作
，
並
籍
以
疏
通
前
人
糾
結
不
分
或
貿
然
自
作
解
人

(
如

混
用
西
方
哲
學
或
主
義
之
論
釋

)
的
謬
誤
，
第

三
卷
之
寫
作
，
則
較
顯

個
人
對
於
哲
學
史
觀
的
重
構
企
圖
﹒
.

「
我
打
算
借
這
一
本
書
，
將
我
對
中
國
哲
學
研
究
的
幾
個
重
要
觀

點
表
述
清
楚
，
以
供
研
究
者
參
考

|
|

從
一
九
七

O
前
後
開
始
，

我
對
哲
學
上
的
基
本
問
題
已
漸
漸
形
成
一
"
些
雄
定
看
法

。

事
會
土

，
近
也
用
年
我
的
注
意
力
可
說
只
有
一
半
落
在
中
國
哲
學
上

。

另
一

半
注
意
力
則
落
在
那
些
哲
學
問
題
土

。

」
(
註
的
)

第
三
卷
分
為
上
下

二
冊
，
問
題
涵
蓋
了
宋
明
理
學
以
迄
乾
嘉
學
風

，

終
肝
、
戴
震
，
是
勞
氏
界
定
中
國
哲
學
史
之
下
限

(
西
潮
東
漸
以
後
，

則
視
為
近
代
思
想
史

)
，
這
二
加
顯
然
在
體
例
上
、
義
理
陳
說
、
問
題

解
析
、
系
統
比
較
上
，
均
視
前

二
肋
猶
顯
精
彩
，
翔
實
之
舉
證
或
評
價

，
因
於
筆
者
目
前
的
學
力
，
尚
無
法
作

全
盤
性
識
斷
，
但
大
體
上
仍
能

體
察
出
勞
氏
在
陽
明
學
之
本
質
問
題
、
境
界
開
題
，
客
觀
化
問
題
之
界

說
與
分
判
的
精
湛
、
以
及
對
於
爭
訟
較
多
的
「
乾
嘉
學
風

」
，
在
思
想

史
上
的
發
生
問
題
與
理
論
關
聯
上
的
意
義
，
作
了
一
定
程
度
的
廓
清
作

用
;
而
總
觀
勞
氏
中
國
哲
學
史
的
結
構
，
筆
者
認
為
和
其
芳
法
論
模
式
的



為
明
月

刊

第
一
九
卷
第
了
一
期
怨
號
第
二
二
八

最
具
契
合
性
與
爭
議
性
的
論
題
，
當
屬
「
中
庸
」
、
「
易
傳
」
的
定
位

，
以
及
「
宋
明
理
學
一
系
說
」

二
大
新
見
，
並
可
由
此
二
個
論
題
，
加

以
確
認
、
呼
應
前
文
闡
述
的
勞
氏
方
法
建
構
的
實
踐
問
題

。

l

「
中
庸
」
、
「
易
傳
」
的
定
位
問
題

中
庸
、
易
傳
的
定
位
問
題
，
在
問
題
的
跨
度
上
相
當
大
，
所
牽
涉

的
爭
議
已
不
純
是
專
書
的
考
證
問
題
，
而
是
義
理
間
架
的
定
位
問
題
，

因
此
既
界
於
先
秦
、
兩
漠
思
潮
的
中
介
，
又
下
啟
宋
明
理
學
的
義
理
與

實
踐
的
進
路
問
題

。

勞
氏
之
於
中
庸
、
易
傳

二
書
的
態
度
，
仍
秉
其

「
二
重
思
維
」
的

理
念
旨
趣
，
強
調
理
論
關
聯
所
在
，
其
推
論
過
程
如
中
庸
先
就
發
生
、

解
析
研
究

(
文
體
、
文
中
用
語
、
思
想
特
色

)
為
起
點
，
特
別
關
注
於

其
中
心
性
論
和
形
上
學
混
合
，
以
及

「
神
秘
主
義
」
傾
向

(
即
陰
陽
家

盲
人
侵
儒
學
，
造
成
變
質
之
權
概

)
，
而
斷

言
口
其
大
致
成
書
時
代
，
必

在
秦
至
漢
初
階
段
，
並
就
系
統
研
究

(
即
秦
以
降
之
儒
學
發
展
為
主
脈

，
判
定
中
庸
之
位
址

).. 

「
抽
晦
之
，
中
庸
思
想
，
就
內
容
而
言
，
乃
漢
儒
型
之
理
論
|
|

即

以
『夭
』
與
『人
』熟
，
基
本
概
念
，
又
以
『天
』
為
價
值
根
源
之
混
合
聲
，

說..
... 

然
其
說
既
不
能
建
立
『主
體
性

』
，

則
不
能
視
為
孟
子
一
文

之
聲
，
說••..•. 

放
中
庸
之
說
，
可
犯
作
漢
儒
型
理
論
中
最
成
熟
、
最

完
整
者
，
但
就
儒
學
心
性
論
而
言
，
則
中
庸
是
一
旁
文
，
不
能
作

為
主
流
之
一
部
。

」
(
註
的
)

同
理
，
在
涉
及
易
傳
義
理
之
定
奪
時
，
勞
氏
仍

主
其
思
想
祇
能
視

之
為
漢
代
編
成
之
資
料
，
不
能
創
歸
於
先
秦
哲
學
，
並
透
過

三
個
層
面

的
考
評
，
即
「
易
傳
所
涉
及
之
哲
學
問
題
」
、
「
和
孔
孟
之
說
關
係
為

何
」
、
「
此
種
思
懇
對
後
世
之
影
響
」
﹒
作
為
進
路

。

就
第

一
個
層
面

而
言

，
勞
氏
就
價
值
問
題
，
解
析
為

三
組
關
係
'
即

(
應
然
|
|

價
值

、
實
然
|
|
l

事
實
、
必
然
|
|

規
律

)
(
註
切

)
，
而
易
傳
理
論
通
過

「
存
有
」
以
解
釋
「
價
值
」
'
乃
有
根
本
上
的
困
難
﹒

「
則
凡
一
切
訴
於

『存
有
』
以
說
價
值
之
理
論
，
無
論
如
何
被
雜
粉

巧
，
基
本
土
必
不
能
成
立

•• 

由
此
，
一
切
以

『形
土
之
叫
他
律』
來

『宇
宙
之
規
律

』為
依
據
，
而
欲
解
釋

『價
值
』
之
說
，
亦
皆
有
根
本

困
難
。••.••• 

」
(
註
日
)

復
紋
，
以
此
設
準

(
即
價
值
問
題
，
只
能
就

『主
體
性

』
一
面
獲
得

解
釋

)
，
考
辨
其
和
孔
孟
儒
學
之
關
係
'
亦
可
明
判
其
不
相
應
處
，
因

孔
孟
乃
心
性
論
之
哲
學
，
以
「
主
體
性
」
為
本
者
，
而
易
傳
和
漢
儒
乃

代
表
以
「
形
上
學
」
、
「
宇
宙
論
」
為
義
趣
者
，
皆
是
「
客
體
性
」
為

本
者
，
「
決
不
能
與
孔
孟
之
學
者

一
談
，
此
是
論
中
國
儒
學
時

一
大
關

目
」

。
(
註
的
“
)

繼
而
申
說
其
影
響
層
面
，
尤
以
下
啟
宋
明
理
學
為
甚
，
據
勞
氏
之

「
宋
明
理
學
」

一
系

三
階
段
說

(
細
節
將
在
下
節
表
述

)
的
認
定
，
中

庸
、
易
傳
影
響
了
理
學
第

一
階
段

(
即
以
北
宋
周
游
溪
、
張
橫
渠
為
代

表
之

『形
上
學
與
宇
宙
論
之
混
合
階
段

』
)
的
義
理
關
聯

(
註
曰

)
，
「

然
而
宋
明
儒
者
用
語
中
，
經
常
涉
及
易
傳
及
中
庸
之
詞
語

•• 

蓋
此
類
用

語
被
儒
者
採
用
，
已
成
習
慣

，
而
易
傳
及
禮
記
中
學
庸

二
篇
之
地
位
，

一
直
未
被
嚴
格
評
定
，
於
是
，
由
戰
國
至
秦
漢
之
儒
者
所
建
立
之
形
上

觀
念
，
對
後
世
之
影
響
，
乃
有
時
超
過
孔
孟
之
說
，
而
其
結
果
，
則
使

後
人
誤
解
孔
孟
、
並
誤
解
儒
學
之
基
本
立
場

。

」
(
註
叫
“
)

勞
氏
之
於
中
庸
、
易
傳
的
定
位
問
題
，
更
積
極
地
表
現
出
他
個
人

對
於
「
儒
學
」
義
理
規
模
的
根
本
立
場
，
例
如
之
於
「
天
道
觀
」
在
整

個
儒
學
心
性
論
義
理
中
的
地
位
，
勞
氏
即
認
為
心
性
論
已
具
備
主
體
性

之
價
值
，
不
需
要
透
過
建
立
「
天
道
」
觀
念
，
作
為
最
高
或
圓
滿
型
態

，
且
若
「
心
性
論
」
須
建
立

一
對
「
存
有
」
之
價
值
肯
定
，
則
此
肯
定

只
能
是
心
性
論
本
身
之
一
部
分
，
而
不
能
另
歸
人

一
「
天
道
觀
」
o

順

此
立
場
，
中
庸
、
易
傳
在
義
理
和
歷
史
判
定
上
，
就
呼
之
欲
出
了

•• 

「
自
易
傳
中
庸
至
A
F
、

宋
儒
諸
說
，
益
非
且
也
『天
進
」為
次
級
自
R
b也
而

-
T於
『
心
性
』
者
;
反
之
言

『天
這
』
無
不
以
此

『天
進
』
為
最
高
級
之

觀
念
.••
.• 

故
今
日
學
者
請

，

『
心
性
論
』
發
展
出
『
天
這
』
概
念
，
乃

成
為

『圓
滿
狀
#
丘
，

則
比
是
另
一
說.•••.. 

益
此
類
文
件
所
顯
示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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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論
立
場
，
實
乃
以

『天
這
觀
」
統
『
U
M性
問
題

」
，
非
以
『
H
M性
論
」

立
場
，
安
頓
『
天
追
問
題
』
。

」
(
註
昀
)

此
一
備
學
立
場
，
顯
然
和
牟

宗
三

、
蔡
仁
厚
等
新
儒
家
立
說
乖
異

，
不
僅
涉
及
到
中
庸
、
易
傳
的
時
代
的
問
題
，
亦
涉
及
形
上
思
想
在
儒

學
義
理
規
模
的
安
頓
，
蔡
仁
厚
之
見
解
即
和
勞
氏
相
左

•• 

「
品
叭
就
哲
學
史
之
線
索
而
言
，
列
中
庸
易
傳
於
孟
子
之
彼
、
剪

子
之
前
，
應
嘉
允
嘗
。

若
將
中
庸
、
易
傳
向
後
袍
，
與
董
仲
舒
宇

宙
論
中
心
之
思
想
等
同
並
視
，
則
大
訣

。

中
庸
易
傳
並
不
是
對
價

值
作
存
有
之
解
釋
，
而
是
對
存
有
作
價
值
之
解
釋

.• 

此
仍
然
以
這

德
主
體
為
中
心
的
思
想

。

」
(
註
臼
)

.
蔡
氏
立
說
，
乃
鮮
明
地
以
先
秦
儒
學
其
義
理
傳
承
和
語
脈
淵
而
盲

，
區
分
「
宇
宙
論
中
心
」
和
「
道
德
形
上
學
」
的
分
際
，
但

此
點
正
是

勞
氏
的
質
疑
所
在

﹒
.

「
我
不
認
為
『
H
M性
論
』
必
締
於
『道
德
形
上
學

』
。
在
這
一
點
土
，

我
不
僅
與
強
調
形
上
學
的
中
西
哲
學
家
大
有
不
同
，
甚
至
與
康
德

的
觀
點
也
不
全
同

。

這
個
問
題
所
涉
甚
大
，
我
在
舊
作
『
哲
學
問

題
源
流
論
」
稿
中
，
曾
有
初
步
間
釋
。
」
(
註

訂
)

「
我
對
大
學
、

中
庸
及
易
傳
的
看
法
，
與
宋
偏
頗
有
不
同
，
因
此

與
當
代
為
我
敬
愛
的
儒
學
名
家
所
持
遑
論
也
大
有
距
離

。

學
街
是

排
，
無
法
強
人
同
乙
、
也
無
法
居
已
從
人

。

我
想
聲
明
的
只
是
失

提
出
的
論
點
。

」
(
註
兒
)

勞
氏
對
於
中
庸
、
易
傳
的
定
奪
，
在
一
定
程
度
上
反
映
了
其
「
二

重
思
維

」
的
史
觀
(
歷
史
和
理
論
標
準

)
，
且
進

一
步
廓
清
新
儒
家
所

既
存
的
謬
誤

(
如
典
籍
考
證
問
題

)
、
道
統
問
題
、
朱
子

『集
大
成

』
之

問
題
等
，
均
見
其
書
第

三
卷
上

)
，
但
最
能
體
現
勞
氏
方
法
構
作
之
完

整
性
和
理
論
性
的
論
題
，
當
見
乎
其
「
宋
明
理
學
士
系

三
階
段
說
」
'

此
說
據
筆
者
整
理
後
，
擬
作
表
解
，
並
說
明
之
﹒

-

Z

此

一
架
構
實
際
牽
涉
了
宋
明
理
學
的
「
分
系
」
問
題
，
勞
氏
梭

討
歷
來
學
者
普
遍
分
系
的
概
況
|
「

二
系
說
」
和
「

三
系
說
」
.• 

勞
氏

陳
旻
志

紛
山
意
倦
興
亡
日
﹒
史
筆
初
，
繩
定
是
非
(

下
)

。i
f
R
;
而
已
…
…

r
u
T
T
t

『
厚
」1
以
何
泌
-
m
-同
學
E
A
-
-
-
a
、
M
上
、
-
8世
:
ω
世
m
心
}

司
最•• 

J
H
U
l在
思
車
里
講
，
主
干
闢
噩
噩

「
禮
，
量
(
拉
山
自
﹒
間v

「
i

咽
、
瞳

A
U
'字-
a、
半
路
上
-
l
A•• ,
vJ 

一
-
是
手

A
a
含
章

1

文
畢
l

客
咀
噩

‘

9
τ
-
一
哩
這
形
主

l

卒
，
V
l
-
-
|

』

r
s
區
、
王

A心
哇
9
.
u
-1
l
2
.
乎
v

、
(
文
學
v
l
|
主•• 

對
伊
、
傳
統
「
三
系
說

」
(
即
理
學
、
心
學
或
程
朱
、
陸

王
二

系
之
對
敏

)
，

認
為
其
過
於
簡
化
，
何
以

二
系
對
峙
的
理
由
不
顯
，
邊
無
哲
學
命

題
上
的
考
察
可
言
，
更
不
能
進

一
步
衡
量
理
論
效
力
之
高
低
，
則
二
系

之
對
峙

﹒
實
無
確

立
之
條
件
。
(
註
兒
)

「
三
系
說
」
之
提
出
，
當
以
牟
宗

三

、
蔡
仁
厚
之
系
統
所
主
張
，

可
視
為
現
代
學
者
處
理
宋
明
理
學
之
被
野
;
據
蔡
仁
厚

〈宋
明
理
學
﹒

北
宋
篇
〉
之
論
點
﹒

.

「
所
以
來
明
『新
儒
學
」
的
斬
，
應
落
在
伊
川
朱
子
的
象
統
上
說
，

.••• 

一
般
以
朱
子
義
，
正
常
，
籠
統
地
構
之
為
程
朱
，
其
實
只
是
伊

川
和
朱
子
，
胡
進
並
不
在
內

。

朱
子
能
開
新
傳
統
，
當
然
很
偉
大

。

但
他
取
得
正
索
的
地
位
，
實
在
只
是
利
于
為
索

。

所
以
牟
先
生

分
宋
明
儒
學
為
'
，
一
象
，
是
恰
當
的
|
|
(
北
宋
前
'
，
一
家
•• 

用
擔
琪

、
提
取
檢
察
、
程
明
道，
同
為
一
姐
，
不
分
象

。

至
程
伊
川
而
有
義

理
之
轉
向
，
南
波
以
後
，
分
為
主
一
系•• 

一
、
胡
五
本
紹
程
明
遠

(

亦
兼
與
周
、
張
二
人

)
而
開
湖
湘
之
學•••••• 

至
明
末
劉
最
山
，
時

隔
五
百
年
而
呼
應
丘
祟
，
亦
盛
發
以

U
M著
性
之
義
，
固
定
為
五
學
羲

山
象

。

二
、
朱
子
廣
泛
地
講
習
北
來
諸
備
的
文
獻
，
但
他
S
R
o
n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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鴿
，可
月
刊

第
一
九
卷
第

一
二
期
總
晶
晶
第
二
二
八

承
伊
川
一
人
••.••

. 
是
為
伊
川
朱
子
象

。

三
、
陸
象
山
直
承
孟
子

﹒
明
代
王
陽
明
承
之
.••.. 

是
為
象
山
陽
明
象

。
(
註
閃
閃)

並
進
而
以
義
理
之
分
殊
，
而
有
「
以
心
著
性
」
、
「
心
性
分

立
」

、
「
心
性
合
一
」

三
系
之
界
說

(
詮
ω
)
，
此

一
論
據
，
大
體
把
握
著

宋
明
理
學
在
義
理
消
融
和
脈
絡
上
的
實
況
，
勞
氏
肯
認
此
項
成
績
，
唯

其
所
抱
持
之
存
疑
態
度
在
於
﹒

「
以
『大
』
、

『理
』
、

『口
之
三
一
觀
念
中
孰
熟
，
第
一
序
作
為
判
別
樣
也
午

，
則
?
一
幸
小
說』即
可
成
立

。

但
此
種
制
分
之
理
論
雄
定
性
，
仍
須

預
認
另
一
理
論
斷
定
，
此
即
.• 

如
此
三
思
想
回
來
思
路
，
乃
不
徒
有

共
同
裁
斷
之
標
準
者
(
此
點
與
講

『'
，一象
說
」
之
情
況
大
致
無
異

)

。

否
則
，
正
如

『二
象
』未
必
有
確
定
之
對
峙
理
由
，

『=
一
系』
亦
未

必
有
確
定
之
八
刀
立
理
由
。

」
(
註
的
)

總
之
，
「

二
系
」
和
「
三
系
」
之
根
本
困
難
，
即
在
於
缺
乏
是
否

有

一
「
共
同
判
斷
標
準
」
的
理
論
關
聯
，
而
不
能
進

一
步
完
成
理
論
效

力
的
判
斷
，
勞
氏
遂
根
據
其

二
韋
思
維
與
設
準
意
義
的
前
提
，
構
作
其

「
一
玄
小
說
」
的
模
式
(
參
見
前
國

)
，
其
立
場
乃
視
整
個
宋
明
理
學
為

一
整
體
，
學
說
之

差
異
皆
視
為
整
體
過
程
中
的
階
段
特
微
，
進
而
依
整

體
過
程
之
原
始

+刀
向
或
要
求
，
而
成
為

一
「
共
同
判
斷
標
準
」
，
可
確

定
所
謂
「
發
展
」
的
意
義
;
復
紋
，
就
理
論
結
構
及
效
力
問
題
而
盲
，

亦
可
有

一
共
同
標
準
'
以
裁
定
各
階
段
學
說
之
得

失

，
而
明
其
升
降
進

退
。

就
勞
氏
考
索
其
發
生
研
究
，
以
及
根
源
意
向
的
進
路
，
則
無
疑
的

，
回
歸
先
秦
孔
孟
儒
學
的
本
來
方
向
，
可
視
為
此

一
運
動
之
基
本
目
的

(
或
云
基
源
問
題

)
，
囡
此
在
外
緣

上
，
漢
儒
傳
統
和
佛
教
文

化
成
為

排
拒
的
對
象
，
順
是
則
可
以
先

秦
儒
學
為
設
準
，
考
析
各
家

和
孔
孟
之

學
之
「
距
離
」
遠
近
，
而
判
其
理
論
效
力
之
成
熟
與
否
，
此
點
即
涉
及

了
「
二
韋

思
維
」
的
考
慮

，
就
歷
史
標
準
而

言
間
，
判
定
其
說
與
孔
孟
原

旨
距
離
如
何
;
就
哲
學
標
學
而

±
一間
，
教
各
學
說
，
作
為
理
論
體
系
看

，

其
效
力
如
何

。

最
後
，
即
依
此

二
重
標
準
'
決
定
各
學
說
之

地
位
及
得

失
後
，
依
時
間
吹
序
，
界
定
其
發
展
之
模
概

。

再
者
，
就
哲
學
理
論
之
間
架
，
以
及
前
文
論
中
庸
、
易
傳
的
定
位

時
，
勞
氏
所
堅
持
的

立
場

(
即
特
尊
心
性
，
罷
點
形
上
的
理
由

)
可
發

現
勞
氏
在
哲
學
史
觀
中
，
所
謂
「
成
熟
」
的
理
論
，
乃
為
據
除
形
上
、

宇
宙
論
之
學
說
，
因
此
理
學
各
家
，
究

竟
以
何
為
「
第

一
序
」

(
客
體

或
主
體
n
r

存
有
或
活
動
?
心
、
性
或
天
理
等
等

)
，
即
決
定
了
其
理
論

效
力
的
問
題
，
亦
影
響
其
在
分
判
位
階
的
關
鍵
，
此
點
因
是
勞
氏
個
人

之
於
整
體
哲
學
史
反
省

的
觀
點
，
筆

者
尚
待
保
留
態
度
，
但
這
一
個
立
場

確
乎
是
勞
氏
在
書

中

一
貫
的
「
史
觀
」
，
也
是
其
理
論
構
作
的
基
礎
所

在
。

所
以
勞
氏
以
哲
學
「
史
」
之
發
展
歷
程
，
作
為

一
動
態
之
整
體
，

並
運
用
「
二
重
恩
維
」
為
本
論
題
之
設
準
，
進

而
建
構
「
序

」
「
列

」

，
分
判
階
段
，
構
成
其
「

一
系
說
」
之
理
論
模
式
，
據
其
判
定

.• 

「
淇
發
展
則
有
=
一
階
段
，
周
張
、
程
朱
、
陸
王
恰
可
分
別
代
表
此

=
一
階
段。
若
就
各
階
段
之
中
心
觀
令
言
，
則
第
一
階
段
以

『夭
』
為

主
要
觀
念
，
混
有
形
土
學
與
宇
宙
論
兩
種
成
分

(
接
﹒
﹒
此
即
前
述

各
學
說
之
第
一
序

)
;
第
二
階
段
以

『性
』氣
『理
』
為
主
要
觀
念
，

淘
洗
宇
宙

論
成
分
而
係
留
形
上
學
，
;
第
三
一
階
段
則
以
『
己
來

『b
m』

為
主
要
觀
令
，
所
肯
定
者
乃
為
最
高
之

「主
體
性

』
，
放
成
為
U
M性

論
型
龍
之
哲
學
，
系
統
。

其
中
朱
熹
地
位
特
殊
，
乃
綜
合
前
二
階
段

之
思
想
家
;
然
在
此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仍
應

劃
歸
第
二
階
段

。

」
(

註
N
M)

若
就
理
論
效
力
和

二
重
思
維
的
進
路
觀
之
，
前
述

三
階
段
可
分
別

以
「
天
道
觀
」
、

「
本
性
論
」
、
「
心
性
論
」
為
簡
稱
，
就
理
論
標
準

而
育

，
「
本
性
論
」
之
理
論
效
力
，
低
於
「
心
性
論
」
﹒
此
即
牽
涉
到

實
現
問
題

(
天
道
觀
則
更
低

)
，
由
此
可
明
顯
判

定
降
王

一
系
之
學
，

實
代
表
宋
明
儒
學
之
較
高
發
展
，
再
就
歷
史
標
準

而
±
一
間，
宋
明
各
家
無

不
以
恢
復
孔
孟
為
宗
風
，
因
此
考
量
其
學
和
孔
孟
本
旨
之

差
距
;
當
能

作
為

一
共
同
標
準

。

就
理
論
標
準
而
言
間
，
此

三
階
段
之
理
論
效
力
高
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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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亦
可
作
為

一
共
同
標
準
'
可
據
以
統
攝
諸
家
之

士一
口
而
定
其
地
位
.
，
最

後
，
在
時
間
次
序
上
，
分
別
予
以
合
理
之
安
頓
，
即
「
以
歸
向
孔
孟
原

旨
為
目
的
，
以
層
層
加
強
理
論
效
力
為
演
進
之
主
脈
」

(
註
的

)
，
即

為
「

一
系

三
階
段
」
說
之
完
成

。

此

一
構
作
模
式
全
然
呼
應
本
文
在
勞
氏

+刀
法
理
論
上
的
陳
述
，
因

此
勞
氏
認
為
「

一
系
說
」
恰
與
歷
史
標
準
及
理
論
標
準
相
配
，
則
實
無

必
要
強
分
數
系
，
此
可
視
為
他
對
宋
明
儒
學
整
體
反
省
的
結
果

。

勞
氏

〈中
國
哲
學
史

〉
三
卷
之
寫
作
，
因
為
不
同
時
間
、
外
緣
條
件

下
寫
成
，
但
藉
由
本
章
的
內
容
展
示
，
其
寫
作
理
念
，
+
刀
法
仍
能
保
持

一
貫
性
的
實
踐
，
這
種
對
肝
、
問
題
的
自
覺
和
+
刀
法
構
作
上
的
努
力
，
多

多
少
少
巳
足
為
思
想
史
，
哲
學
史
的
寫
作
，
有
了
相
當
深
厚
的
基
縫
，

而
裁
量
與
評
價
仍
屬
難
免
，
後
章
將
綜
評
勞
氏
方
法
和
寫
作
上
的
遺
留

問
題
，
以
及
勞
氏
個
人
近
年
來
的
新
實
踐
方
面
的
成
績

。

四
、
裁
量
與
新
實
踐
|
|

勞
氏
方
法
論
的
遺
留
問
題
及
反
思

「
立
本
象
山
較
小
節
，
技
荒
海
水
抱
孤
單
+

披
肝
沒
笑
多
狂
語
，
學
針
就
如
絲
嗔
紛
深
」

|
|

勞
忠
先
(
註
的

)

「
每
侮
多
干
一
一
口
刪
少
作
，
久
排
眾
議
感
孤
明
」
，
很
能
表
彰
作
為
思

想
史
家
的
勞
恩
光
自
寫
，
學
竟
思
想
上
的
自
覺
，
哲
學
上
的
「
所
見
」

'
勢
必
有
其
披
沙
揀
金
、
抑
或
盈
科
後
進
的
歷
程
，
進
而
擴
充
為
個
人

方
法
理
論
之
建
構
，
特
別
是
哲
學
史
觀
的
識
斷
，
莫
不
有
其

一
定
範
圍

的
裁
量
及
審
察
.
，
勞
氏
之
肝
、
學
術
的
態
度
，
可
由
本
文
所
多
番
提
及
的

﹒
強
調
「
理
論
關
聯
」
，
甚
於
其
他
外
緣
關
聯
的
治
學
堅
持
，
對
晚
進

和
後
擎
的
啟
發
性
甚
劇
，
因
此
側

重
於
現
象
、
文
獻
的
理
論
還
原
，
而

不
依
傍
舊
說
、
門
戶
、
權
威
、
流
行
，
正
為
哲
學
與
問
題
事
實
思
考
的

必
要
條
件
，
但
若
究
其
+
刀
法
和
寫
作
上
的
檢
討
，
除
了
前
述
的
零
星
閃

來
旻
士
、

船
山
苦

心
倦
興
亡

E

﹒
史
蠱
，
如
繩
定
是
非
(
下

題
外
，
韋
政
通
和
楊
祖
漢
先
生
亦
有
若
干
裁
量
及
反
思

。

韋
政
通
就
其
方
法
論
而

±
一口
，
肯
定
其
為
當
代
中
國
哲
學
史
家
中
，

第

一
個
提
出
自
己
的
方
法
論
，
並
應
用
於
寫
作
，
且
芳
法
意
識
的
提
昇

'
「
已
表
示
作
者
的
工
作
是
希
望
能
在

一
定
設
準
控
制
下
進
行
，
並
明

顯
地
表
示
出
作
者
的
定
見

。

」
(
註
訂

)
，
但
韋
氏
認
為
勞
氏
未
能
處

處
標
明
各
家
各
派
的
基
源
問
題

。

乃
是
其
限
制
性
•. 

「
可
能
是
在
實
際
的
工
作
中
，
感
覺
到
這
種
方
法
的
限
制
，
當
一

種
方
法
反
而
使
束
手
束
腳
，
而
又
無
法
有
效
處
理
被
雜
問
題
時
，

白
不
能
不
有
所
更
張
了

。

處
理
哲
學
史
或
思
想
夫
這
樣
被
稚
的
問

題
，
不
能
不
講
究
方
法
，
但
絕
無
定
法
」
(
註
侃
)

口
力
者
韋
氏
認
為
基
源
法
不
能
有
效
處
理
對
立
型
態
的
哲
學
家
和
學

派
，
因
為
彼
此
可
能
有
完
全
不
同
的
假
設
和
前
援
，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
如
何
了
解
他
們
之
間
經
由
互
相
刺
激
互
相
辯
論
，
以
促
進
思
想
史
的
發

展
，
這
不
是
基
源
法
能
完
全
處
理
得
了

。

就
此

一
評
價
而

盲

，
筆
者
認
為
「
方
法
」
固
有
其
效
力
「
有
效
半

徑
」

'
自
然
會
有
「
局
限
」
問
題
，
但
勞
氏
不
處
處
明
示
「
基
源
問
題

」
'
並
尚
未
涉
及
其
芳
法
之
局
限
的
問
題
，
即
如
前
文
屢
處
提
及
的
「

二
重
思
維
」
、
設
準
問
題
，
各
種
次
要
芳
法
之
施
用

(
即
發
生
、
系
統

、
解
析
法

)
，
的
為
基
源
之
環
節
，
因
此
在
整
體
寫
作
上
，
仍

一
秉
其

方
法
構
作
模
式
的
目
的
和
要
求

。

第
二
點
的
評
斷
，
尤
為
片
面
，
基
源

法
所
要
解
決
的
，
並
不
限
於
同
一
系
統
的
學
派
或
思
潮
，
對
於
不
同
派

別
之
思
潮
，
同
樣
地
可
以
各
自
標
明
不
同
之
「
基
瞞
你
問
題
」
'
例
如
漢

代
階
度
，
儒
家
和
道
家
的
思
潮
方
向
，
即
和
先
秦
階
段
不
相

一
致
，
而

兩
家
彼
此
亦
屬
對

立

，
仍
若
剋
就
發
生
研
究
，
加
以
尋
繹

二
家
何
以
在

漢
代
皆
有
轉
向
或
扭
曲
的
理
由
，
此

一
論
題
即
有
哲
學
史
觀
的
意
義

(

詳
見
〈新
編
本

〉
(
二
)
，
漢
代
哲
學
部
分

)
，
此
為
筆
者
據
勞
氏
具
體

質
踐
之
體
認
，
補
充
之

。

揚
祖
漠
的
批
評
則
分
為
較
多
論
點

.. 

(
註
的

)

1
批
判
勞
氏
「

一
系
三
型
」
說
與
對

〈中
庸
〉
、

〈易
傳
〉的
定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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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
。請
月
刊

第
-
九
卷
第
三
于
斯
總
號
第
二
二
八

2

以
中
圓
哲
學
尚
未
有
共
識
，
就
不
當
或
為
寫
作
和
教
學
之
條
件

。

3

作
者
應
力
求
客
觀
，
讀
文
獻
原
典
自
己
說
話

。

4
以
「
情
意
我
」
作
為
道
家
之
說
明
，
不
夠
完
備

。

5

評
勞
氏
之
於
漢
代
、
魏
晉
和
佛
教
階
段
之
說
明
及
評
價
，
不
夠

公
允
。針

對
前
述
五
點
題
，
筆
者
同
意

3

的
看
法
，
而
這
也
是

一
本
理
想

的
哲
學
史
應
具
備
之
條
件
，
勞
氏
固
然
在
方
法
理
論
上
有
其
建
構
的
用

心
﹒
但
在
第

三
卷
中
顯
然
表
達
過
多
個
人
之
於
哲
學
問
題
的
見
解
，
易

犯
下
「
系
統
研
究
的
謬
誤
」

(
即
楊
氏
所
謂
•• 

使
自
己
對
哲
學
問
題
的

看
法
影
響
到
歷
史
上
哲
學
家
本
身
原
有
的
思
想
面
貌

)
，
畢
竟
「
個
人

哲
學
觀
」
和
「
哲
學
史
上
的
哲
學
觀
」
仍
分
屬
不
同
的
問
題
範
疇

。

第

4
點
是
基
於
勞
氏
「
設
準
」
的
要
求
，
有
過
度
化
約
之
弊
;
而
第

1

點

所
關
涉
的
問
題
較
大
，
楊
氏
在
牟
宗

三
的
理
解
進
路
上
，
認
為
勞
氏
對

〈
易〉
〈庸
〉
和
〈
一
系
三
型
〉
說
是
有
誤
的
，
更
進
占
百
•• 

「
如
果
勞
先
生
這

個
了
解
是
不
對
的
，
則
他
對
整
個
宋
明
六
百
年
儒
學
的
論
述
便
有
偏
差

，
這
是
他
這
部
哲
學
史
中
最
嚴
重
的
問
題

。

」
(
註
刊

)
筆
者
認
為
將

形
上
學
擴
除
於
心
性
論
架
構
之
外
，
是
否
恰
當
'
是

一
個
問
題

.

，
而
勞

氏
在
其
理
論
設
準
的
要
求
下

(
參
見
前
文
論
中
庸

•. 

易
傳
和

一
系
說
部

分
)
，
判
定
宋
明
儒
學
的
發
展
就
是
逐
步
揚
棄
宇
宙
論
和
形
上
學
的
過

程
，
則
是
勞
氏
個
人
理
論
貫
徹
的
問
題

。

這
一
兩
個
問
題
牽
涉
了
兩
個
系

統
的
進
路
問
題
，
若
貿
然
以
勞
氏
的
判
定
為
謬
誤
，
則
亦
犯
了
「
系
統

研
究
的
謬
誤
」
，
因
為
儒
學
的
理
想
是
否
為
「
道
德
的
形
上
學
」
'
和

哲
學
史
上
的
儒
學
發
展
實
況
，
皆
是
見
仁
見
智
的
問
題
，
勞
氏
基
於
個

人
論
點
、
方
法
的

一
貫
性
，
這
也
是
哲
學
史
觀
的
具
體
表
現
，
這
是
該

確
認
的
成
績

。

再
者
，
第

5

點
，
卻
乎
是
勞
氏
斯
作
，
明
顯
不
足
所
在
，
其
對
漢

代
儒
學
之
斷
盲
，
與
忽
略
了
魏
晉
思
想
的
若
干
重
要
命
題
，
是
整
體
哲

學
演
進
脈
絡
不
足
的
遺
憾
，
而
佛
學
部
分
的
閻
明
，
筆
者
認
為
針
對
初

學
者
而
育
，
勞
氏
之
陳
說
大
體
已
能
勝
任
，
畢
竟
這
不
是

一
本
佛
教
恩

想
史
。復

汰
，
個
人
針
對
第

2

點
，
有
較
多
意
見
，
楊
氏
認
為
中
國
哲
學

史
的
寫
作
，
和
西
方
哲
學
史
比
較
起
來
，
尚
未
具
備
相
當
之
「
共
識
」

'
因
此
不
利
於
寫
作
;
筆
者
卻
認
為
所
謂
「
共
議
」
的
形
成
，
原
原
本

本
就
必
須
提
供

一
個
廣
泛
的
空
間
，
百
家
爭
鳴
，
各
種
哲
學
史
論
、
史

觀
、
史
作
相
互
駁
辨
、
討
論
，
如
此
才
有
趨
進
共
識
的
可
能
，
全
然
，
要

求
客
觀
，
就
如
同
要
求
真
理

一
樣
的
困
境
，
不
如
要
求
在
不
同
的
寫
作

、
史
觀
中
，
有

一
「
相
互
主
觀
性
」
的
溝
通
空
間
，
亦
即
彼
此
皆
有
自

覺
到
個
人
立
論
的
方
法
進
路
、
問
題
意
識
，
剋
就
文
獻
事
實
而
論
，
而

非
斷
然
以
某
一
系
統
因
為
尊
，
拒
殺
其
他
進
路
之
論
點
;
同
理
，
胡
適
和

馮
友
蘭
早
期
的
哲
學
史
著
作
，
固
然
在
今
日
的
考
察
之
下
，
其
價
值
已

大
不
如
前
，
但
因
此
就
將
斯
作
全
面
揚
棄
，
實
為
學
術
研
究
的
偏
見
和

排
斥
性
所
在
，
在
這
樣
的
體
認
之
下
，
更
應
該
鼓
勵
名
種
方
法
構
作
的

實
踐
，
祇
要
盲
之
成
理
，
既
便
有
其
理
論
效
力
，
誠
如
勞
氏
之
感
觸

.• 

「
一
個
理
論
如
是
接
觸
到
人
生
的
真
問
題
的
，
則
它
必
含
有
一
些

有
普
遍
意
義
的
成
八
刀
;
另
一
方
面
，
這
種
理
論
既
成
為
一
個
具
體

理
論
，
也
就
一
定
有
某
些
受
特
殊
制
約
的
成
分

。

有
普
遍
意
的
成

八
刀•••.•• 

因
此
可
稱
作

『開
放
成
分
』
;
另
一
面
受
特
殊
的
歷
史
、
社

會
、
心
理
等
等
條
件
約
制
的
成
份
，
則
其
功
能
在
特
殊
條
件
變
化

時
即
不
能
保
持

。

這
即
可
稍
為

『封
閉
成
八
刀』
。

一
個
理
論
的
『封

閉
成
份
』最
容
易
失
效
，
因
此
歷
代
抨
擊
前
人
學
說
的
論
辨
，
大

半
都
落
在
這
種
『
封
閉
成
分

」
土.••.•• 

我
們
如
呆
能
認
真
區
別
一
理

論
的
『開
放
成
分
』
及
『
封
閉
成
份
』
，
也
就
不
致
於
又
唬
得
去
攻
擊

前
人
理
論
的
失
效
部
分
，
而
不
會
承
受
那
些
有
普
遍
意
義
的
成
績

了

。

」
(
註
η
)

基
於
這
曾
理
論
的
「
開
放
」
和
「
封
閉
」
成
份
而
育
，
筆
者
仍
有

一
點
關
注
於
「
基
源
法
」
的
理
論
問
題
，
亦
即
「
基
源
法
」
固
然
已
在

勞
氏
手
中
，
完
成

一
套
構
作
模
式
，
設
若
不
同
的
人
由
這
套
方
法
來
處
理

同
樣
的
哲
學
史
問
題
，
是
否
能
確
保
論
寇
的

一
致
性
的
F

(
如
重
新
界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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萄
子
的
基
源
問
題

)
，
甚
且
每
個
人
可
以
對
任
何

一
個
思
潮
，
給
予
不

同
的
基
源
問
題
.
，
復
次

基
源
法
在
二
重
恩
維
和
理
論
設

準
的
制
約
下
，

考
析
各
家
思
想
的
理
論
效
力
、
分
判
階
段
，
固

是
其

一
貫
的
目
的
，
但

對
於
其
所
謂
「
理
論
效
力
」
較
低
的
學
說
，
當
有
其
定
位
所
在
，
勞
氏

對
此
則
較
少
給
予
同
情
的
了
解

(
如
漢
儒
思
想
除
了
不
能
在
主
體
心
性

的
設
準
下
，
產
生
效
力
，
卻
有
助
於
魏
晉
思
潮
的
諸
多
問
題
脈
絡

)
，

此
二
大
質
疑
，
是
勞
氏
在

+刀
法
論
上
，
或
說
明
未

完
足
或
未
能
有
效
照

顧
的
所
在

。

因
此
，
總
觀
勞
氏
斯
作
，
筆
者
甚
至
於
有

一
較
大
膽
的
結
論
，
亦

即
完
全
貫
穿
於
勞
氏
寫
作
哲
學
史
的
共
同
設
準
'
當
為

「
原
儒
」
的

二

重
思
維
﹒
'
這
也
是
為
何
全
書
莫
不
集
中
澄
汰
任
何
非
關
儒
學
實
然
或
本

質
的
因
素
，
而
亟
於
貞
定
儒
學
基
源
問
題
，
與

重
惜
儒
學
在
中
國
哲
學

史
上
的
定
位
及
義
理
規
模

。

順
此
而
言

，
其
書
所
以
在

義
界
中
庸
、
易

傳
、
漢
儒
、
魏

晉
思
潮
時
，
會
有
個
人
濃
烈
的
取
捨
及
定
奪
，
以
及
在

處
理
宋
明
理
學
的
分
系
、
中
國
哲
學
史
的
分
期
問
題
上
，
力
陳
己
論
，

率
有
一
儒
學
的
還
原
目
的

。

所
以
勞
氏
確
乎
是
在
企
圖
以
還
原
儒
學
義
理
的
問
題
層
面
上
下
功

夫

，
也
唯
有
還
原
問
題
之
後
，
才
能
進
行
比
較
和
評
價
的
問
題
，
儒
學

的
義
理
，
才
能
有
效
地
和
「
儒
教

」
、

「
封
建
」
等
混
淆
論
題
相
區
別

;
「
實
然
」
問
題
既
已
朗
現
，
續
論
儒
家
的
「
應
然

」
問
題
，
才
有
積

極
建
樹
的
可
能
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勞
氏
在
構
作
其
哲
學
史
觀
之
餘
，
亦
留
意
於
近
代
中

國
與
當
代
社
會
現
象
，
如
其

〈思
光
少
作
集
〉系
列
，
即
涵
括
中
西
文
化

之
闡
釋
、
歷
史
和
學
術
社

萃
，
以
及
關
諸
國
家
、
政
體
、
民

主
自
由
等

時
論
文
字

(
註
花
)
.
，

近
作

〈中
國
文
化
路
向
問
題
的
新
檢
討

〉
一
番
，

更
可
側
見
其
承
繼
哲
學
史
方
法
理
論
構
作
的
最
新
實
踐

。
(
註
η
)

中
國
文
化
在
近
代
西
潮
的
進
襲
之
下
，
面
臨
一
「
橫
的
移
植
」
與

「
傳
統
轉
化
」
兩
大
意
識
型
態
的
街
突
，
其
間
間
心
懇
來
源
之
駁
雜
、
消

長
、
現
象
之
紛
亂
、
價
值
之
沈
顯
，
不
得
不
通
過

一
定
層
紋
的
疏
淆
，

草
AE
文
士
心

的

心
意
倦
興
亡
日
﹒
史
伊
軍
如
繩
定
是
非
(
下
〉

↓刀
能
表
述
模
概
.
，
勞
氏
在
論
述
本

書
時
，
即
把
握
其

一
貫
的
理
論
興
趣

，
藉
由
方
法
的
自
覺
進
路
，
試
間
還
原
文
化
路
向
的
本
質
問
題
，
並
且

將
發
生
外
緣
的
種
種
現
象
，
予
以

安
立
。

在
方
法
論
的
立
場
上
，
勞
氏
即
鮮
明
地
揭

示
了
文
化
的
「

二
重
結

構
觀
」
'
亦
即
如
圖
左
的
「
生
活
領
域
」
和
「
理
念
領
域
」

0
(註
刊
)

理
念
域EA t 

活生

勞
氏
認
為

一
切
的
價
值
意
議
，
自
覺
要
求
，
都
屬
於
理
念
領
域
，

它
是
有
所
進
展
的
.
，
同
時
內
部
自
成
規
律
;
另
外
則
有

一
存
在
世
界
，

即
生
活
領
域

(
乃

一
已
有
的
情
境
和
世
界

)
，
屬
於
外
緣
社
會
現
象
;

亦
有
其
規
律

。

勞
氏
更
在
此

一
文
化
的

「
二
重
結
構
觀
」
下
，
區
別
思

想
所
涉
及
的
「
理
論
脈
絡
」
和

「
歷
史
脈
絡
」

(
下
又
分
別
為
內
在
歷

史
脈
絡
、
外
在
歷
史
脈
絡

)
，
用
此
考
察
思
想
發
生
的
研
究

(
如
內
在

歷
史
脈
絡
則
涉
及
中
國
自
身
的
思
想
理
念
與
實
際
社
會
運
作
結
槽

•• 

外

在
歷
史
脈
絡
則
涉
及
西
芳
現
代
化
之
理
念
特
性
和
制
度
層
面
的
問
題

)

，
進
而
探
討
理
論
發
展
脈
絡
下
的
檢
討
問
題

(
如
文
化
變
形
的
可
能
模

式
或
變
形
問
題
之
再
省
察
的
具
體
方

案

)
。
而
此

一
理
路
的
釐
析
，
顯

然
已
較
寫
作
哲
學
史
的
方
法
上
，
益
臻
細
密
，
近
代
史
上
的
思
潮
接
引

、
轉
化
、
創
生
的
問
題
，
才
有
具
體
的
定
位
理
由
及
評
價
標
準
'
而
勞

氏
在
此
亦
安
排
了
理
論
設
準
'
亦
即

•. 

l
價
值
世
界
與
歷
史
情
境
的
劃
分

2

發
生
歷
程
與
內
含
品
質
的
創
分

(
註
九

)

此

一
設
準
之
界
分
，
實
亦
承
其
哲
學
史
之
「

二
重
恩
維
」
而
來
，

(
即
歷
史
標
準
、
理
論
標
準

)
，
而
有
進

一
步
之
增
潤
、
整
飾
，
由
此

來
作
中
國
近
代
文
化
運
動
之
轉
變
歷
程
探
討
，
才
有
具
體
意
義
，
不
致

於
如
近
人
疏
理
問
題
時
，
每
每
慣
以
「
由
觀
念
轉
變
成
主
義
」

(
註
向

)
的
曲
解
或
幻
化
現
象
;
並
能
積
極
地
提
供
未
來
中
國
文
化
咯
向
的
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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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
均
月

刊久
第

一
九
卷
第
三
一
期
總
號
第
二
二
八

體
建
議

。

理
論
的
建
構
和
方
法
的
實
踐
，
是
一
種
人
文
自
覺
之
於
存
在
和
歷

史
感
受
的
體
現
，
面
對
過
去
思
想
上
的
火
花
與
今
日
思
潮
亂
象
的
紛
耘

，
兩
者
實
有
共
同
的
根
源
及
意
義
，
在
當
代
理
論
、
批
評
風
起
雲
湧
的

時
代
裡
'
儼
然
像
勞
恩
光
這
一
般
苦
心
孤
詣
、
專
注
於
學
術
慧
命
、
不
媚

流
俗
、
時
見
的
學
人
，
更
可
透
過
其
一
系
列
的
著
作
、
時
論
中
，
領
略

到
思
想
的
剖
析
，
原
來
可
以
不
自
限
門
戶
、
權
威
，
而
能
藉
由

一
己
方

法
之
情
作
，
暢
其
本
縷
，
而
於
治
學
方
法
上
的
啟
益
，
亦
可
在
理
論
設

計
和
具
體
實
踐

(
哲
學
史
的
寫
作
、
時
事
之
定
奪

)
上
，
彼
此
相
應
，

勞
氏
之
於
中
國
文
化
深
沈
的
慨
晴
，
其
實
正
是
思
想
上
的
未
濟
之
夢

詮

釋

註
叫
川.. 
新
繃
本

付
﹒

頁
三
三
一

註
口
.. 

新
編
本

朴
，
頁
三
五
三

。

註
時
.. 
新
編
本

叫
，

頁

一
七
九

。

註
M
H•• 

新
編
本

口
，
頁
三
四
七
、
三
四
八

。

註
切
.. 

新
鏽
本

村
﹒

後
序
，
頁
四

O
七
、
四

O
八
。

註
幻

﹒

﹒
新
編
本
付
，
頁
七
五
、
七
六

。

詮
位
、

n.. 
新
編
本

付
﹒
導
吉
間
，
頁
七
。

註
巾
的.. 

新
編
本

目
，
頁

一
三
。

設
問
ω•• 

新
編
本

叫
，
頁

一
囚
。

註
彷
.. 

新
編
本

ω
﹒
頁
二
八
、

二
九
。

註
幻
.. 

新
編
本

付
，
頁
三
一

註
認
.. 

「
綜
合
資
料
」
乃
謂
戰
國
至
秦
漢
間
，
託
古
之
風
既
盛
，
民
族

交
往
又
繁
，
故
產
生
綜
合
不
同
傳
說

而
據
后
世
觀
念
予
以
改
編

之
種
種
說
法
，
例
如

〈史
記
〉中
之
五
帝
本
紀
及
殷
本
紀
，
說
見

〈新
編
本

〉抖
，

頁
五
七
。

註
m.. 
「
原
始
史
料
」
'
乃
謂
古
代
文
件
所
存
者
極
少
，
且
就
上
古
而

論
，
基
本
史
料
皆
在
傳
說
中
，
而
非
有
三
疋
文
件
可
據

。

大
絃

未
徑
綜
合
之
史
料
，

即
屬
傳
說
之
紀
述
，

此
種
傳
說
雖
常
含
有

早
期
社
會
中
種
種
幼
稚
觀
念
，
但
細
加
審
察

，

皆
可
透
顯
某
種

客
觀
事
實
，
說
引

〈新
編
本

〉
付
，

頁
二
三
。

註
犯
.. 
新
編
本

付
，

頁
二
二
、
頁
二
三
7

註
況.. 

新
編
本
川
口
，
頁
二
一
四
。

註
刊
“.. 
此
四
點
論
據
，
乃
綜
理

〈新
編
本

〉
付
，
頁
二
三
五
i

二
三
七
。

註
犯
﹒
﹒
新
編
本
付

，
頁
四
O
六
。

註
叫
的.. 
新
編
本

(
三
下
)
，
頁
六
O
七
1

六
O
八
。

註
鈞
.. 

新
編
本

付
，
頁
三
三
七
。

註
紛
.. 

新
編
本

付
，
頁
三
二
三
。

註
幻
.. 

新
編
本

(
三
上

)
，
頁
一
一
一
一
一
。

註
犯
.. 

新
繃
本

(
三
上

)
，
頁
四
一
八

。

註
約
.. 
新
編
本

三
二
上

)
，
頁
二
七
九
。

註
ω.. 
新
編
本

(
三
下

)
，
頁
六
九
五

。

註
H
U
-
-新編
本

(
三
下

)
，
頁
五
九
四
。

註
位
.. 

新
編
本

(
三
下

)
，

頁
八
九
六

。

註
M
M
-
-
新
編
本

付
，
頁

一
四
八
、

一
四
九

。

註
H
H
•• 

新
編
本

付
，
頁

一
六
三
、

三
八
囚
。

註
的.. 
新
編
本

付
，
頁
三
三
八
、
三
三
九
。

註
M
W
•. 

新
編
本

(
三
上

)
，
頁

一
六
八
。

註
衍
.. 

新
編
本

(
一
二
下
)
，
頁
六
三
一

註
的
﹒
新
編
本

(
三
下

)
，
頁
八
八
六

。

註
的
.. 

新
編
本

抖
，
頁
六
一

註
昀
.. 
新
編
本

抖
，
頁

-
O

一

註
盯
.. 
新
編
本

叫
，
頁

-
O
一
二。

註
的
心.. 

新
編
本

抖
，
頁

一
O
囚
。

赴
日
.. 
新
編
本

口
，
頁

-
O
五
。

註
叫
什.. 
新
編
本

曰
，
頁

-
O
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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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仿
.. 
新
編
本

三
二
土
)
，
頁
七

一

註
“
.. 

蔡
仁
厚
〈
中
國
哲
學
史
大
綱
三

書
，
頁
五
七

。

學
生
書
局
出
版

。

註
盯
-
﹒
新
編
本
村
，
頁
間
。
三
。

註
兒
.. 
新
編
本

三
二
上
)
，
頁
四

二
。

註
的
.. 

蔡
仁
厚

〈宋
明
理
學
、
北
宋
篇

〉
'
頁

一
五
、
一
六

。

學
生
書
局

山
山
惦
峙
。

註
ω.. 
三
系
說
又
有
另

一
界
定
方
式
，
即
「
天
道
觀
」

(
北
宋
前

三
家

)
、

「
本
性
論
」

(
程
朱

)
、
「
、
心
性
論
」
(
陸
王

)
，
但
仍

沒
有
說
明
三
者
何
以
分

立
的
理
論
關
遠

。

註
“
.. 

新
編
本
三

二
上

)
，
頁
四
五
、
四
六

。

註
位
.. 

新
編
本

(
三
上

)
，
頁
四
六
。

註
昀
.. 

歸
自
〈新
編
本

〉
(
一
一
一
上

)
，
頁
四
七
。

註
“
.. 

新
編
本

(
三
土

)
，
頁
五
。
、
王

一

殼
的.. 

新
編
本

(
三
上

)
，
頁
六
一

註
M
W
•• 

勞
恩
光
詩

〈丙
午
仲
秋
，
偶
與
龍
宇
純
先
生
車
中
間
話
，
各
驚

老
大
。
夜
歸
戲
為
長
旬
，
即
東
字
純
先
生

〉
'
，
篩
選
自

〈恩
光

詩
選
〉
'
頁
五
九
，
東
大
出
版
社

。

註
的
山.. 

韋
政
通
主
編

〈中
國
思
想
史
方
法
論
文
選
集

〉
，
頁
一
一
，
水
牛

山
山
阿
戚
。

註
叩
叩.. 
同
士
，
頁

=
τ

註
的
.. 
據
揚
祖
漢

〈勞
恩
光

《中
國
哲
學
史

V的
檢
討

)
一
文
，
刊
於

〈鵝

湖
〉月
刊
期
，
頁
五

O
l

五
五

。

註
向.. 
伺
土
，
頁
五

一

註
訂
.. 
新
編
本
(
三
下
)
頁
八
九
六

。

註
η.. 
參
見
時
報
學
術
叢
書

〈恩
光
少
作
業

〉共
七
冊

。

時
報
出
版

。

註
叮
.. 

勞
恩
光

〈中
國
文
化
路
向
問
題
的
新
檢
討

〉
一
書
，
為
作
者
在
一

九
九

一
年
於
師
大
演
講
之
記
錄
，
東
大
出
版

。

設
九

•
• 

同
前
，
頁
二

O
o

註
叮
.. 

同
前
，
頁
五

。

市t
z女
士
可

街
心
意
倦
興

亡
日
﹒
史
筆
如
掃
地
定
是
非
(
于

註
彷
.. 

史
華
慈
「
關
於
中
國
思
想
史
的
若
干
初
步
考
察
」

一
文
，
收
於

〈中
國
思
想
方
法
論
文
選
集

〉
'
頁
一
三
七
。

也#
A
W
2
4
0
8

之
1

(
上
接
第
幻
頁
)

如
上
所
述
，
賣
學
思
想
家
都
能
立
足
瑰
寶
去
批
判
理
學
教
育
理
論

對
時
代
的
脫
軌
，
同
時
又
不
同
程
度
地
借
助
歷
史
上
古
聖
賢
的
旗
幟
以

倡
明
自
己
的
實
學
教
思
想
，
提
倡
經
世
人
才
和
重
視
實
用
科
技
是
他
們

共
同
的
學
術
主
張

。

但
是
，
在
具
體
如
何
經
世
致
用
的
問
題
上
，
各
自

的
學
術
重
點
仍
有
所
不
同
。
如

.. 
顧
炎
武
「
篤
志
經
史
」
(

《日
知
錄

集
釋
》卷
前
，

《又
與
人
書
三
十
五

》
)
，
王
夫
之
也
主
張
「
推
明
經
史

」
(
《船
山
遺
書

﹒

噩
夢
》
)
，
黃
宗
羲
則
更
明
確
地
指
出

.. 

「
問
學
者

必
先
究
經
，
經
術
所
以
經
世
。
不
為
迂
儒
，
必
兼
讀
史
」
。

(
〈清
史

稿
﹒

黃
宗
羲
傳

》
〉
顧
、
王
、
黃
都
十
分
重
視
經
史
經
世
，
但
顏
元
則

不
然
。
從
「
無
無
用
之
體
」
的
思
想
出
發
，
篤
信
實
用
科
技
之
學
而
不

怎
麼
相
信
經
史
知
識
的
價
值
。
他
雖
然
在
海
南
書
院
中
勤
時
有
「
經
史
儒

」
，
但
他
極
力
反
對
在
經
書
上
「
耗
費
有
用
精
神
」
'
以
為
「
實
學
不

明
，
盲
雖
精
，
書
雖
備
，
於
世
何
功
，
肝
、
道
何
禮
!
」
(

〈存
學
編
》
三

，
〈
性
理
評
〉
甚
至
稱
.. 

「
續
書
人
便
愚
，
多
讀
更
愚
」

0
(
《四
書
正

讀
V卷
一
一
)
這
些
說
法
與
顧
、
王
、
黃
的
學
術
路
徑
確
有
距
離

。

又
比

如•. 
李
頤
，
在
培
養
經
世
人
才
和
容
納
實
用
科
技
方
面
，
與
顧
、
王
、

黃
、
顏
均
無
本
質
不
同

.

，
但
他
折
衷
朱
主

二
學
，
強
調
先
「
明
體
」
而

後
「
適
用
」
.. 

「
由
知
、
意
、
心
、
身
，
深
究
密
詣
，
循
序
漸
進
，
本

立
然
後
家
、
國
、
天
下

可
得
而

言
矣
」

。
(
《
二
曲
全
集

》
五
)
這
一
顯
然

沒
有
從
根
本
上
突
破
理
學
教
育
恩
怨
先
「
內
聖
」
後
「
外
王
」
的
思
維

定
勢

。
這
與
顧
、
黃
、
王
對
理
學
教
育
理
論
所
持
的
審
視
批
判
態
度
，

略
有
不
同

。

但
李
顯
畢
竟
在
教
育
內
容
實
施
上
考
慮
到
外
王
的
因
素
，

引
入
了
大
量
的
實
用
科
技
知
識
，
確
又
在

一
定
程
度
上
溢
出
理
學
教
育

理
論
的
範
圈
，
而
並
始
思
索
和
探
究
時
代
的
社
會
需
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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